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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全校藏品清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藏品管理工作，维护学校资产的安全与完整，有效防止资产流失，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博物馆作为全校藏品的管理职能部门，由其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对全校藏品开展清查工作，时间为即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查范围

所有在2013年12月20日前已登记和尚未登记的学校藏品，均在本次清查范围之内。
（一）国家规定的可移动文物范围:1、1949年以前产生的文物、陈列品、实物、史料、古籍和历史档案等列为本次清查范围。具体包括：（1）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实物；（2）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3）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4）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5）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2、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目录》的书画藏品。

（二）本校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和科研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发生和接受的下列藏品列为本次清查范围。包括：（1）与苏州大学（东吴大学、苏州蚕桑专科学院、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等）百十余年发展历程中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实物；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当代具有特殊意义的代表性物品、能反映和代表学校发展的重要见证物等；（2）历史上各时代以及现当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尤其是重要领导人物、名人的题词、艺术作品及吴地艺术家的重要作品；（3）反映吴地历史上各时代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4）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出土的文物；（5）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建筑构件、石刻、壁画；（6）具有收藏价值的木质家具、用具等。
二、清查要求

第一阶段：自查。各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小组组织对本单位藏品进行自查，采用以账对物、以物对账的核对方法进行盘点等清查工作。以前未登记入册的本次对照范围一一入账。并于2014年1月10日前将盘点清单《苏州大学藏品清查汇总表》盖章后交博物馆。没有上述清查范围的单位，请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交博物馆。

第二阶段：博物馆于2014年3月底前完成全校藏品的汇总工作。并会同国有资产和实验室管理处、后勤管理处、财务处、纪监审办等相关部门于2014年4月底前完成实地核查。

第三阶段：2014年5月，博物馆会同国有资产和实验室管理处、后勤管理处等部门将藏品核查结果提交苏州大学博物馆馆务委员会审核。博物馆馆务委员会提出相关藏品存放、调拨、归口单位建议名单，并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第四阶段:2014年6月，各单位将本单位现存的藏品按照校长办公会决议，提交给相关保存、归口单位存放保存。
请各单位积极配合，切实做好此次全校藏品清查工作。

特此通知。

党委[image: image2.wmf]办公室          校长[image: image3.wmf]办公室        

2013年12月28日    

[image: image4.wmf]抄送：各党委、党工委，校党委各部门，工会、团委。
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年12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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